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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6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8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停牌日期为 2023 年 4月 21 日。 

 实施起始日为 2023 年 4 月 24日。 

 实施后 A股简称为*ST 金山。 

 

第一节 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 

A股股票简称由“金山股份”变更为“*ST 金山”； 

（二）证券代码仍为“600396”；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3年 4月 24日。 

第二节 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3.2 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公司 2020 年到 2022 年连续 3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

值，且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天

职业字[2023]12705 号）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六款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4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同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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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

审计意见的，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以下简称第 14 号编报规则）的规定，

公司在报送 2022年年度报告的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下列文件并披露： 

（一）董事会针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所做的符合第 14号编报规则要求的专

项说明，审议此专项说明的董事会决议以及决议所依据的材料； 

（二）独立董事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 

（三）监事会对董事会有关说明的意见和相关的决议； 

（四）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符合第 14号编报规则要

求的专项说明。 

第三节 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4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3 年 4月 21

日停牌 1天，2023年 4月 24日起实施风险警示，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

跌幅限制为 5%，提示实施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2023年公司董事会为争取撤销风险警示，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市场营销管理，提升电热业务效益。 

一是加强电量争取和落实，聚焦煤电企业度电边际贡献，优化经营策略和开机

方式，提升发电业务盈利能力。全力做好辽宁省内电力直接交易、电网代购交易及

现货市场交易工作，推动营销过程精益化管理，深挖机组深度调峰能力，提升辅助

服务市场收益。二是提高供热精益化管理，优化“三耗一率”（水耗、电耗、热耗

及一次管网补水率），强化经济运行，持续提升供热经济性，积极拓展供热市场，

实现供热量与质双提升，提高供热效益贡献。三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疏导电热矛

盾。继续落实煤电企业电价上调政策，持续跟踪高耗能企业名单，力争电价稳中有

升。积极推动煤热价格联动机制，通过落实电价上浮和推动热价上涨消化煤价上涨

对效益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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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燃煤采购管理，着力保供控价。 

一是聚焦持续保供、经济保供，全力落实发改委 303号燃煤限价政策，全力推

进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切实将煤炭价格降下来、降到位。二是科学研判煤炭市场形

势，把握好政策交替、季节转换等窗口期，动态优化进煤时机、进煤结构和煤炭库

存。三是狠抓优质长协煤兑现，主动与长期合作的大型煤企对接落实有效优质煤源，

抢抓机遇采购具有价格优势的进口煤，构建规范、稳定的市场煤补充供应渠道，多

措并举全力争取保煤量、控煤价。 

（三）提高精益化管理水平，科学压控成本费用。 

一是加强设备管理，狠抓跑冒滴漏，提升查漏止损的技术和能力，夯实降耗增

效基础。二是加强燃料厂内精益化管理，严把检质检斤入口关。科学制定掺烧方案，

实现燃煤成本有效压降。三是推行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加强对标管理，充分修旧利

废，实现降本增效。 

（四）确保资金安全，助力公司持续经营。 

公司利用良好的银企关系，把握基准利率下浮的有利时机，加强与各金融机构

的衔接合作，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助力公司持续经营。同时强化资金精益化管理，

优化融资结构；充分利用能源保供、绿色发展等融资政策，有序置换高息贷款，在

压降融资成本的同时严防资金断链风险。 

（五）积极争取政府及股东方支持。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支持。 

第五节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出现 2023年度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的情形，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系人：刘维成 马佳 

（二）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183号 

（三）咨询电话：024-83996009 024-8399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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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真：024-83996039 

（五）电子信箱：zqb600396@126.com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月 21日 

 


